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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人自医学院毕业后便一直从事法医鉴定工作，至今已有２０多年了，先后在法
院、公安刑事侦查部门、公安院校和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工作，亲自主持、参与了大量
案件的现场勘查、检验鉴定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条件、也应该对多年来的工
作进行一个总结，因此产生了编著本书的念头。

两年多的法院工作经历，是我法医生涯的开始，也是我法律意识养成的重要阶段，
影响着我之后法医专业的发展；十年的公安工作经历，使我有了接触大量刑事案件现
场与案例的机会，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体会到了法医鉴定工作对案件侦破的重要
性，以及法医鉴定如何服务于公安工作；十几年的法医教学工作，促使我加强理论学
习，专业理论更加系统、全面，认识更加深入，特别是加入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的
鉴定团队，中心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平台，使本人对司法鉴定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同时有幸得到多位前辈和老师的指导，如滕映璠老教授及朱少建、陈一清、
朱国超等老师。本书的编写既是本人自我专业的总结，也是向指导和帮助我的所有前
辈、老师的汇报。

本书收集了本人亲自主持、参与鉴定的４２个案例，是我们鉴定团队的共同智慧。
其中不少案例得到朱少建主任法医师、滕映璠教授、吴安祥副主任法医师的直接指点。
每个案例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资料齐全，均有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从死亡原因、
检验要点、诊断依据、注意事项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对同类案例的鉴定具有
一定的参考指导价值。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知名法
医损伤与病理学专家朱少建主任法医师还专为本书审稿，蒋宗云在本书资料收集方面
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谬误和不足，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侯碧海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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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概述

第一章　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概述

一、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
法医病理学鉴定人根据委托人的委托要求，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理论和技术，通过

尸体外表检查、尸体解剖检验、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和书证审查等，对委托的有
关医学问题进行鉴定或推断并作出鉴定结论 （意见）的过程，称为法医病理学司法鉴
定。

实施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的主体是鉴定人。法医病理学鉴定人是指运用法医病理
学理论和技术，对委托的或诉讼涉及的有关医学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出鉴定意见
的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司法部 《司法鉴定人登
记管理办法》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具有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相关的
行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因此，
法医病理学鉴定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水平，不仅要掌握全面的医学基础和临床知
识，同时要有扎实的法医病理学知识和娴熟的法医病理学技能，经过不少于五年的专
业培训，懂得辩证思维、逻辑推理，具有较强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具备一
定的法律知识，能出庭接受质证，并取得法医病理学鉴定人资格才能进行法医病理鉴
定工作。

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的主要检验对象是人的尸体。鉴定人运用法医病理学理论和
技术对尸体进行研究，获取有关证据，查清事实，查明死亡原因及方式等相关问题，
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灾害事故处理和社会保险等提供科学依据，为公安机关侦查
破案提供方向和线索。法医病理学鉴定人对尸体进行检验必须依法进行，《司法鉴定程
序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司法鉴定的委托。”第十二条规
定：“司法鉴定机构接受鉴定委托，应当要求委托人出具鉴定委托书，提供委托人的身
份证明，并提供委托鉴定事项所需的鉴定材料。”第十八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受理
鉴定委托后，应当指定本机构中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
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检查。”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
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通知死者家属到场。”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
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
定。”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 “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
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规定：“勘验有尸体的现场，必须有法医参加……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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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应按卫生部 《解剖尸体规则》执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
九十九条规定：“为了确定死因，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解剖尸体或者
开棺验尸，并且通知死者家属到场，并让其在 《解剖尸体通知书》上签名或盖章。死
者家属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不影响解剖或者开棺检验，但是
应当在 《解剖尸体通知书》上注明。对于身份不明的尸体，无法通知死者家属的应当
在笔录中注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
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４８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冰
冻保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７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

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应该严格遵守操作程序。《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二条规
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
规范：（一）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三）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
标准和技术规范。不具备前款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可以采用所属司法鉴定
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第二十三条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对鉴
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可以采取笔记、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的
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或者音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
目前，我国已制定有针对不同死亡原因尸体的法医学尸体检验规范，如 《法医学尸表
检验 （ＧＡ／Ｔ　１４９—１９９６）》《法医学尸体解剖 （ＧＡ／Ｔ　１４７—１９９６）》等。尸体检验的步
骤首先应是衣着的检查，然后是尸体的检验。衣着检查主要注意尸体衣着的外观特征、
附着物情况、碰擦痕迹、液体流注痕迹、口袋内物品检查等。尸体检验包括法医学尸
表检验和法医学尸体检验。法医学尸表检验内容包括死者的一般情况、死后现象、尸
表改变及体表损伤等。损伤又包括损伤的部位、类型、数目、大小、形态、颜色以及
损伤的附着物等。尸体检验应该按照 “先静后动”的原则，以及 “从上到下、从左到
右、从前到后、从外到内”的顺序，对尸体进行全面、系统、有步骤的检查。法医病
理鉴定人在完成法医学尸体检验工作时应做到以下几点：尸体解剖要全面，尸体检查
要仔细，病变观察要确切，检材提取要正确，解剖记录要翔实，拍摄照片要清晰，鉴
定结论要科学，尸检标本要保存。

二、法医病理学鉴定的内容
法医病理学鉴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死亡原因鉴定、死亡方式判断、死亡时间推断、

致伤 （死）物推断、损伤时间推断、死后个体识别、损伤方式推断、伤病关系判断等。

（一）死亡原因鉴定
死亡原因鉴定是指经过详细的法医病理学检查对死亡原因进行分析以明确主次关

系的分析过程，是法医病理学鉴定的核心，是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的首要任务。其包
括确定是自然死亡 （病死或老死）还是非自然死亡 （暴力性死亡）。如果同时存在损伤
与疾病，要分析损伤、疾病与死亡的关系；如果同时存在几种损伤，要分析各种损伤
的主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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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亡方式判断
死亡方式指暴力性死亡的实现方式，有自杀、他杀和意外。死亡方式判断不仅要

经过全面、细致的尸体检验和必要的化验检查，同时还要结合详细的案情调查和现场
情况综合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将可能作出不客观或错误的判断。

（三）死亡时间推断
死亡时间一般是指人死后到检验的经过时间或最后一次进餐到死亡的时间。对于

死亡时间的推断，目前一般根据尸体现象、尸体胃肠内容物消化程度、尸体上蝇蛆生
长发育情况、死后尸体组织化学变化、组织ＤＮＡ变化、超生反应、现场物品或现场
情况等来判断。以上推断死亡时间的方法并不是单独采用，由于受环境、气候、个体
等因素影响，因此常需采用多种方法综合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有时误差还是甚大，必
须谨慎。特别是司法鉴定的对象基本是经过冰冻保存的尸体，尸体变化更为复杂，影
响因素更多，死亡时间推断难度更大。

（四）致伤 （死）物推断
致伤 （死）物推断主要根据损伤的形态特征、损伤程度、损伤部位的附着物及其

他性质，结合现场等，对致伤 （死）物的类型、大小、质量及作用面性状等进行分析
推断，如衣服的破损情况，对可疑致伤 （死）物上的残留物质检验等。致伤 （死）物
的推断与认定，能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为审判提供证据，为死亡方式判断提供依据。

（五）损伤时间推断
损伤时间的推断主要有生前伤与死后伤的判断和伤后经过时间的推断，其主要基

础是依据机体损伤部位的生活反应。生活反应是指活体对外界各种刺激所引起的全身
性或局部性组织器官的形态与机能变化。机体死亡后，这种变化的能力丧失，因而死
后损伤无生活反应。常见的生活反应主要表现为局部出血，创口皮肤收缩卷曲，创壁
肌肉、血管内收，创口裂开，损伤局部组织充血、水肿，炎症细胞浸润，栓塞形成等。

生活反应的出现顺序和程度可为损伤后经过时间的推断提供条件。生前损伤在损伤部
位出血明显，出血量较大，血液可进入血管周围组织形成浸润、扩散现象，流出血管
外的血液可发生凝固，消化道出血可因呕吐、呼吸而吸入呼吸道及肺，上消化道出血
可随吞咽流到胃肠道等。损伤形成的创口因组织弹性收缩而裂开，创缘卷曲，创壁粗
糙；损伤边缘组织酶活性增强；炎症介质组织胺、５－羟色胺、激肽类物质等被释放或
被激活等。损伤经过时间推断，在损伤早期，表皮剥脱２小时内创面湿润，３～５小时
开始干燥，１２～２４小时形成痂皮；皮下出血２４小时内呈暗红色或青紫色；组织学方
面，损伤４小时内肥大细胞脱颗粒，纤维蛋白出现，４～１２小时白细胞浸润以多形核
白细胞和单核细胞为主，１２～２４小时以单核、吞噬细胞为主，血小板和纤维母细胞出
现，２４～７２小时纤维母细胞大量出现，新生毛细血管开始形成，创口肉芽组织出现
等。

（六）死后个体识别
死后个体识别是对身份不明的尸体查明其性别、年龄、种族、姓名，了解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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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生活与工作环境、死前行踪等情况的过程。个体识别主要依据尸体的体貌特征
和内部结构特点来判断，如身高、体重、容貌、体型、掌指纹、文身、疤痕或体内先
天性、后天获得性结构异常等，衣着及随身物品有时也能提供重要参考价值，骨骼、
牙齿、血型、ＤＮＡ等检验能提供更重要的依据。

（七）损伤方式推断
损伤方式推断是通过对损伤的部位、性质、形态特征等进行分析，判断损伤形成

的过程及状态。如碰撞伤、碾压伤的部位、表面情况，骨折的形态等分析。损伤方式
推断在交通事故损伤的司法鉴定中运用更广。

（八）伤病关系判断
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工作中，常会遇到伤者同时患有某种或某些疾病的情况，鉴

定时必须明确判断其损伤与疾病的关系。若二者联合构成死因，需鉴别是损伤为主，
还是疾病为主；若二者有因果关系，则要确定是损伤为因，疾病为果，还是疾病为因，
损伤为果。这不仅涉及刑事责任的法律诉讼和裁定，还关系到民事赔偿、劳动保险、
医源性损伤、医疗纠纷等问题的处理。

三、法医病理学鉴定方法
法医病理学鉴定方法和技术涉及多学科内容，目前主要有医学解剖学技术、组织

病理学检查技术、光学显微镜观察技术、电子显微镜观察技术、人类学技术、免疫学
技术、组织细胞学技术、血清学技术、放射影像学技术和ＤＮＡ检验技术等。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必将有更多的先进技术方法运用于法医病理学鉴定，丰富法医病理学
鉴定技术，提高法医病理学鉴定的准确率。

四、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重视对现场情况的掌握
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基本上不在第一时间进行，现场情况需要向侦查人员或知情

人了解，司法鉴定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是死因鉴定，尸体解剖是其主要途径。因此，司
法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容易出现重尸体检验、轻现场勘查的情况，应注意避免这种情
况，特别是在犯罪事实不明显的死亡现场 （如猝死、死因不明、交通意外死亡等）。现
场情况包括现场环境、地形、地质，尸体的位置、姿势，衣着情况，尸体上或周围的
痕迹物品，血痕 （血迹）的位置、形态、大小、范围、分布、颜色、量等，以上信息
对分析死亡原因、损伤方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高坠现场与损伤形成的关系、
交通事故现场与损伤性质的关系、肇事车辆与损伤部位的关系等。

（二）重视对案情的掌握
法医病理检验前必须根据死亡原因、死亡过程等情况制订检验方案，既要做到全

面检查不遗漏，又要有重点，有针对性。特别是尸表损伤不明显的尸体检验更要细致，
对伤病共存的死因分析更要结合案情或死亡经过。

（三）严格规范尸体检验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司法鉴定人在进行尸体检验工作中存在各种不规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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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检验前没有根据死亡原因、死亡经过制订一个完整的、有针对性的检验方案，而是
盲目检验；不重视尸体衣着检查，尸表检查不细心，遗漏一些对个人识别、损伤机制、
损伤方式等分析有用的信息；尸体解剖不全面，没有剖开头颅、胸腔、腹腔三部位逐
一对各器官由表及里地检查，仅做局部解剖，只要发现一个可致死亡的原因就武断作
出死因鉴定结论，而对其他部位不做检查，“指鹿为马”；不按操作规范操作，人为增
加检查难度；没有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如气胸实验、新生儿肺浮扬实验等；病理标
本取材过程不仔细，取材方法或取材部位不当，影响进一步的显微观察诊断等。以上
都是司法鉴定实践中尸体检验过程较多见的不规范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鉴
定的质量，必须注意避免。

（四）规范书写鉴定文书
法医病理学鉴定文书是经过法医病理学鉴定人分析判断作出的专门性结论，最后

要发送给委托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证据，有其规范和要求。按照国家司法部
《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的要求，一份规范的法医病理学鉴定文书应包括标题、编号、基
本情况 （须写明委托人、委托鉴定事项、受理日期、检验鉴定日期、检验鉴定地点、
在场人员、被鉴定人情况等）、检案摘要、检验过程 （须写明鉴定的实施过程、鉴定程
序、所用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等）、检验结果、分析说明、鉴定意见、落款和附注。

法医病理学鉴定结论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必须客观、公正、科学。虽然其结论来
自尸体检验的客观所见，但在作出判断之前，必须结合案情调查、现场勘查及各种辅
助检查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作出任何一种鉴定意见都必须有依据，都必须进
行客观、科学、辩证的分析。鉴定文书内容不全，检查记录太简单，分析不全面，依
据不充分等，都是不规范的，会直接影响司法鉴定结果的采信。

五、完善法医病理学鉴定标准和规范
法医病理学检验操作规范化、鉴定标准化是提高法医病理学鉴定质量的重要途径。

１９９６年以来，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了一系列有关法医病理学检验
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经批准于１９９７年实施。十多年来，这些标准对规范我国法医病
理鉴定工作，提高法医病理鉴定质量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但不按规范操作的现象
依然不少，导致鉴定结果不全面或错误，使得反复上诉的案例时有发生。随着法医病
理学技术的发展，现有的操作规范急需修改完善。

（一）法医尸体解剖的方法、规范
法医解剖的尸体不可能长期冷藏保存，一旦解剖后尸体火化，则器官组织及毒物

化验检材等作为死因鉴定的主要证据材料将不可复得。因此，第一次法医尸体检验操
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就显得特别重要，应严格按照技术操作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
尸体解剖，不能只进行局部解剖，必要时还要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最好是每次尸体
解剖都提取检材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和提取检材进行法医毒物分析检验或备检。

目前，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中有关法医尸体检验的有 《法医学尸体解剖 （ＧＡ／

Ｔ　１４７—１９９６）》《法医学尸表检验 （ＧＡ／Ｔ　１４９—１９９６）》 《中毒尸体检验规范 （Ｇ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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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１９９７）》《机械性损伤尸体检验 （ＧＡ／Ｔ　１６８—１９９７）》 《法医学物证检材的提取、
保存与送检 （ＧＡ／Ｔ　１６９—１９９７）》《机械性窒息尸体检验 （ＧＡ／Ｔ　１５０—１９９６）》《新生
儿尸体检验 （ＧＡ／Ｔ　１５１—１９９６）》《猝死尸体的检验 （ＧＡ／Ｔ　１７０—１９９７）》等。以上标
准规定了不同死亡原因尸体检验的方法、步骤、要求，但在尸体检验前，存在死者还
没有明确死因，不少尸体的死亡类别不清楚等现象，不可能只按照某一个标准操作、
检验。因此，有必要对以上标准进行修改和统一，制定一个适合不同死因的死者尸体
的检验标准。

（二）法医病理学诊断的标准化
法医病理学鉴定实践中，经常遇到损伤与疾病共存的情况，需要鉴定是损伤致死

还是疾病致死，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诊断标准。损伤与疾病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
情况：①单纯因损伤致死；②单纯因疾病致死；③损伤是主要死因，疾病是潜在的辅
助因素，即条件性致命；④疾病是主要死因，损伤是促发因素，即损伤是诱因或加重
病情。在实际检案工作中，以后两种情况引起争议较多见。此外，是中毒致死还是疾
病致死，在实际检案工作中也较常见，这种情况需要通过对毒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才
能得出最后结论。常见的自然疾病或机械性损伤，一般均有明确的病理诊断标准，但
在检案实践中，损伤与致病的关系极为复杂，有时病理形态变化的轻重与机能变化的
程度又不尽一致。因此，对于每一个具体案例，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进行死因
竞争综合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死因诊断。此外，在法医检案中，应防止法医病理诊
断泛化而导致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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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个过程，是指个体生命功能的永久终止。引起死亡的原因有多种，直接
或间接促进死亡的疾病或损伤，即导致死亡发生的疾病、暴力或衰老等因素称为死因。
《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版对死因的定义如下：所有导致或促
进死亡的疾病、病态情况或损伤以及造成任何这类损伤的事故或暴力的情况。这个死
因的定义，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涉及死亡的有关因素，既有具体的疾病和损伤及其病
理过程的并发症，又包含了引起这些疾病和损伤的原发事件和情况，还包含了医疗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医疗过失或医源性疾病等情况。因此，死因有时简单明确，有时十分
复杂，需要经过分析才能弄清。死因分析是法医病理学死因鉴定的核心，指的是在认
真检查、充分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充分进行分析论证，得出正确的死因结论的过
程。

一、死因分类
按照疾病或损伤在死亡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不同，死因可分为根本死因、直接死因、

辅助死因、死亡诱因和联合死因。

（一）根本死因
根本死因也称主要死因，是指引起死亡的原发性疾病或损伤。在法医病理鉴定实

践中，常见的根本死因主要有机械性损伤 （钝器伤、锐器伤、火器伤、高坠伤、交通
事故伤、爆炸伤等）、机械性窒息 （缢死、勒死、扼死、溺死、挤压死、噎死、体位性
窒息等）、烧死、冻死、电击 （雷电击）死、中毒死亡和疾病死亡等。

（二）直接死因
直接死因是指直接引起死亡的原因，往往是来自根本死因的致命性并发症。常见

的直接死因主要有生命重要器官的损害、休克、感染、出血、栓塞、全身衰竭等。如
严重的脑损伤、心脏挫伤、骨折所致的脂肪栓塞、大血管破裂所致的失血性休克等。

（三）辅助死因
辅助死因指主要死因以外的疾病或损伤，其在死亡过程中仅起到辅助加重或加速

作用。如营养不良患者，因患伤寒病致死，则伤寒为其根本死因，而营养不良为其辅
助死因。又如肺挫伤患者，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死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其根本死
因，肺挫伤是辅助死因。辅助死因的损伤程度应是轻伤以上，其对机体生理功能和精
神痛苦的影响较严重和持续，与根本死因无直接因果关系，但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死
亡，在死亡机制中起间接作用。

９



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实践

（四）死亡诱因
死亡诱因指是使原本潜在或代偿的疾病急剧恶化或突然发作，而发生明显不良后

果甚至死亡的因素。其特点如下：①诱因本身的作用应该是显著轻微的，不足以使作
用的人体发生程度显著的疾病、损伤或死亡；②受诱因作用导致人体死亡后果的根本
原因是其自身潜在或代偿状态下的疾病 （包括特异性体质）；③死亡的发生同诱因的作
用在时间上紧密相关。常见的死亡诱因有情绪激动、精神紧张、剧烈运动、暴饮暴食、

劳累、性生活、轻微损伤等。因此，死亡诱因与死亡无直接关系，只是在原有病变存
在的条件下产生影响。死亡诱因既可以是身体刺激，也可以是精神刺激。

诱因作用的显著轻微性表现在它对人体的致病性和致伤性，即对于一般人来说，

它的作用显著轻微到不可能单独使人发生明显的疾病、损伤，更不可能导致其死亡。
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迅速发生的心率增加、呼吸加速、血流加快、血压升高、出汗等，
或轻微损伤诱发自身潜在或代偿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肺疾病、肝疾
病及肿瘤等恶化而死亡。死亡诱因作用的时间大多是短暂的，死亡后果发生应在诱因
作用后的短时间内，即诱因作用的当即或作用后１小时内，特殊情况也仅在诱因作用
后１天内，超过１天就难以产生直接联系了。

（五）联合死因
联合死因也称合并死因，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难以分清主次的死因在同一案例中

共同构成死亡原因，每一种原因的损伤程度都较严重，能单独作用于机体导致死亡，
也可以是单独作用不一定导致死亡，但两种或两种以上原因共同作用则会导致死亡。
常见的联合死因有如下几种：①疾病与疾病共存致死。几种自然疾病联合致死，一般
在法律上没有多大争议。②疾病与损伤共存致死。这种情况常常存在法律争议，需要
根据死亡机制分析，分清各自与死亡后果的关系程度。③损伤与损伤共存致死。如所
有损伤仅与一个行为人有关，各损伤程度的分析关系不大，如损伤与多名行为人有关，

则必须依据死亡机制的分析，分清各损伤与死亡后果的关系程度。
有学者提出，应在以上死因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中介死因、协同死因和伴发情况。

中介死因是指介于根本死因与直接死因之间，在死亡机制中起承上启下或衔接的次要
作用的因素。协同死因是指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病或损伤，每种因素单独存
在均不足以致死，而由各因素间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死亡的因素。伴发情况
是指与死亡发生不存在任何关联或影响的其他损伤或疾病等情况，其存在对死亡发生
不起任何作用。

二、死亡机制
法医病理学死因鉴定中不同原因在死亡后果发生中的程度关系建立在死亡机制分

析之上。死亡速度的快慢与死亡原因及死亡机制有关。死亡机制是指由损伤或疾病引
起的，最终导致死亡的病理生理过程，是各种不同的死因通向死亡终点的几条共同通
道。常见的死亡机制有心脏停搏、心室纤颤、反射性心脏抑制、严重代谢性酸中毒或
碱中毒、呼吸抑制或麻痹、心肺衰竭、肝肾衰竭、延髓生命中枢麻痹等。所有这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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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后都会导致心、肺、脑活动停止而致人死亡。有的原因导致死亡的机制简单，容
易理解，如爆炸致死、损伤所致的颅脑崩裂及心脏破裂等整个机体的毁坏、全脑或心
脏功能的立即不可逆终止等。有的原因导致死亡要经过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如
肺炎时由于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于肺，黏附于肺泡毛细血管内皮，释放氧自由基、蛋
白酶、炎症介质等，损伤肺泡上皮细胞及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引起肺水肿、肺淤血，
阻碍气体交换，导致呼吸衰竭死亡。急性肺损伤由于肺泡—毛细血管膜的损伤及炎症
介质的作用使肺泡上皮和毛细血管内皮通透性增高，引起渗透性肺水肿，致肺弥散性
功能障碍，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而损伤失血致血容量下降，严重感染或过敏使扩血
管活性物质释放，血管扩张，血管床容积扩大，均可引起有效循环血量减少，微循环
血流灌注减少而导致休克。特别是感染性休克、严重的创伤性休克可激活凝血系统，
促进ＤＩＣ，加重循环障碍，组织缺血、缺氧，导致重要生命器官功能障碍而死亡。有
时死亡有多种原因和多种机制，且心、肺、脑三个器官衰竭的过程往往是互相关联、

互为因果，即其中一个器官衰竭，必然引起其他两个器官功能的相继障碍。法医鉴定
实践中，不少是把死亡机制当作死因来分析的。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结论———由于
心、肺衰竭而死，或由于肝、肾衰竭而死。其实在心、肺功能衰竭或肝、肾功能衰竭
这类现象背后，隐含着许多心、肺、肝、肾和其他脏器的具体疾病或具体损伤。如果
把死亡机制当作死因来分析，必然会产生千篇一律的结果———心、肺、肾衰竭致死。

三、死亡方式
一个全面的死因分析必须包括死亡原因、死亡机制和死亡方式三个方面的分析，

缺一不可。死亡方式是对现实生活中可能产生死亡原因的案件情节的归类性概括，法
医鉴定实践中主要有疾病、衰老、自杀、他杀、意外事故或灾害及不确定，现实中还
可能有死刑、战争等死亡方式。死亡方式分析是法医病理学鉴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疾病
由疾病引起的死亡称疾病死，又称病理性死亡。病理性死亡在疾病的发生、发展、

转归及临床表现等方面符合病理生理机制。

（二）衰老
衰老指人体自然发育衰老进入老年期，各器官组织及其生理功能退化或丧失而导

致的衰竭情况。由衰老引起的死亡称衰老死，又称生理性死亡。但现实中完全因 “无
病而终”的生理性死亡几乎不存在，基本上都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某种疾病而死亡。

（三）自杀
自杀指蓄意利用外界强加性因素终止自己生命的事件。由自杀引起的死亡称自杀

死。由于自杀与他杀都属于暴力性死亡，因此，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是自杀还是他杀，
对案件是否立案侦查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慎重下鉴定意见。

（四）他杀
他杀指采用外界强加性因素剥夺他人生命的事件。由他杀造成的死亡称他杀死。

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他杀的情况有合法他杀、非法他杀、过失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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